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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拎囚犯口罩 方浩軒表證成立
與在囚者暗中交收被天眼拍下 死撐稱無打算帶走口罩

去年6月，攬炒派時任元朗區議員方浩軒借公務探訪到荔枝角收押所接觸黑

暴案被告時，將政府派給在囚者的口罩帶離收押所。方浩軒與在囚者被控

「串謀將未經授權的物品攜離監獄」罪，昨日在西九龍裁判法院受審。控方

透露，涉事在囚者因不滿懲教署向囚犯提供內地製口罩，遂將口罩交予方浩

軒以作 「投訴」的證據，而兩人裏應外合及暗地交收的過程，被收押所「天

眼」拍下。裁判官劉淑嫻裁定兩被告表證成立，今作結案陳詞。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攬炒
派前西貢區區議員葉子祈於今年5月
在乘搭巴士時刻意拒戴口罩，被控違
反防疫規例、誤導警務人員、公眾滋
擾及故意妨礙或阻撓巴士司機共4
罪，案件昨日在觀塘裁判法院提堂。
裁判官屈麗雯將案押至9月29日再
訊，待辯方檢視檢控文件及給予法律
意見，被告獲准以1萬元保釋，其間
須居於報稱住址。
被告葉子祈（26歲），報稱無業。

他被控於2021年5月7日在根據《預
防及控制疾病（佩戴口罩）規例》
（第五百九十九I章）第3(1)(b)條指
明的期間內，在登上或身處公共交通
工具時，或在進入或身處港鐵已付車

費區域時沒有佩戴口罩。
葉子祈被控的誤導警務人員控罪

指，被告於同日在香港將軍澳巴士轉
乘站提供虛假資料，即表明有合理理
由在公共巴士內不佩戴口罩，意圖妨
礙或拖延達到公正的目的，以企圖誤
導警員葉智泓。
公眾滋擾控罪指，葉子祈於同日在

將軍澳隧道796C巴士上沒有履行佩
戴口罩的責任，對公眾造成滋擾，而
這種疏忽的後果是危害公眾的健康與
舒適。
故意妨礙或阻撓巴士司機控罪指，

葉子祈於同日因無戴口罩，無合理辯
解下故意妨礙、阻撓或或分散司機的
注意力，違反香港法例第三百七十四

D章《道路交通（公共服務車輛）規
例》第五十七條。
根據網上流傳片段，葉子祈於事發

當日在一輛公共巴士上無佩戴口罩與
乘客爭執。有市民勸喻葉戴上口罩，
亦有人向他提供口罩，但葉子祈堅決
拒絕佩戴，更態度囂張地反問：「有
無辦法證明我一定係傳播病菌？我有
無周圍去噴口水……」
翻查資料，葉子祈在去年9月8日

舉行的區議會會議期間因未有戴口
罩，被其他區議員批評。今年2月3
日，葉子祈在社交網站上載照片，
顯示他在無戴口罩情況下在西貢一
商場向途人派利是封，被網民狠
批。

搭巴士拒戴罩 政棍葉子祈被控4罪 法庭簡訊 電訊職員起警底囚兩年
高院駁回上訴申請

中四生女文員「播獨」案 擬轉交區院審

技術員辱國旗燒水馬 9．27裁決

藏火機及燃料案 17歲青年禁離港

電訊公司前職員陳景僖（33歲），利用工作之便獲取客戶資料，並
將一名警務督察的家屬個人資料上傳至Telegram煽暴起底群組「老豆
搵仔」，早前被區域法院法官姚勳智裁定3項不誠實取用電腦罪、一項
未經同意披露個人資料4罪罪成，判囚兩年。被告不服判刑，早前向高
等法院申請上訴許可被拒。
法官彭偉昌昨日頒布書面理由表示，本案重點是非法披露個人資

料，令受害人受滋擾及憂慮人身安全。再者，本案涉及警員及其家屬
個人資料，而該群組成員傾向對警方懷有敵意，更可能有極端分子會
利用群組資料對被起底警員或其家人做出不利行為，沒有發生更嚴重
滋擾或人身傷害只是僥倖，申請人理據無合理可爭辯之處，故駁回其
申請。

45歲女文員（香港專業教育學院（青衣分校））曹雪芯和17歲中四
男生（九龍工業學校）黃俊偉，涉嫌於2020年5月至12月11日串謀製
作及派發「港獨」的傳單，被控一同串謀刊印、發布、分發、展示或複
製煽動刊物，意圖激起香港居民企圖不循合法途徑促致其他改變在香港
的依法制定的事項或慫使他人不守法或不服從合法命令的煽動刊物。案
件昨在西九龍裁判法院再訊。
控方表示，已完成調查及索取法律意見，申請將案件移交至區域法

院，並反對辯方的保釋申請。總裁判官蘇惠德聽取雙方陳詞後表示，律
政司有權申請將案件轉介至不同法院審理，一旦律政司提出申請，法庭
無權拒絕移交，遂決定將案押至8月26日再訊，讓控方準備轉介區院的
文件，並拒絕兩被告的保釋申請。

23歲技術員黃卓禮涉嫌於前年9月1日在東涌游泳池內損壞屬於香港
政府的一個閉路電視鏡頭、連同他人公開並故意以焚燒方式侮辱國旗，
另在東涌游泳池對面企圖用火損壞橫額、雜物，及用火損毀水馬，被控
刑事損壞、侮辱國旗、企圖縱火及縱火罪。控辯雙方昨完成結案陳詞，
案件押後至9月27日裁決。

去年5月10日，警方在中環天星碼頭截查一名17歲青年時，在其身
上搜出打火機和兩支高度易燃液體，意圖在無合法辯解的情況下使用該
物品，以損壞財產，昨日被正式落案起訴一項管有物品意圖損壞財產
罪，在東區裁判法院提堂。主任裁判官羅德泉押後案件至10月11日再
訊，並批准被告以500元保釋，並下令他每星期向警方報到一次、交出
所有旅遊證件、不得離開香港，以及居住在報稱地址。

16歲男生前年12月底在上水廣場外及2樓大
堂參與暴動、拒捕、襲警、企圖搶奪警員雷明
登霰彈槍案，昨日在區域法院續受審。法官姚
勳智裁定被告暴動、襲警及企圖無牌管有槍械
3罪表證成立。
案發時被搶奪雷明登霰彈槍的警員X昨日接

受辯方盤問。辯方質疑X在案發翌日錄取的口
供中，指自己當日共揮打警棍兩下，以及X前
日在控方提問時指，同袍周呈琛當日施放了胡
椒噴劑一次，而兩項供詞均與昨日作供有分
別，即事實應是揮打警棍4下，共施放胡椒噴

劑兩次。X解釋，前日作供內容是根據之前錄
取的口供，並表示昨日的記憶較前年12月29
日清晰。
辯方又質疑控方為警員X申請匿名令，稱X

曾因2019年社會事件作供，而該案的裁判官指
片段與警員證供有關鍵出入，不予其證供任何
比重。X反駁道，申請匿名令因他持續被滋
擾。
辯方其後以控方未能證明另一名作供警員招

達豪對辨認工作有特別知識，沒資格就辨認身
份給予意見，反對將其辨認證供呈堂，但姚官

接納了招的證供。
案件今日續審，被告會決定是否自辯，並將

在下周三（11日）進行結案陳詞。
現年18歲的男被告陳鎮顯原被控5項罪名。

他在本周一（2日）開審前承認其中兩項拒捕
罪，但否認暴動、襲警及企圖無牌管有槍械3
罪。該三項控罪指，被告於2019年12月28日
在上水廣場行人天橋參與暴動，以及襲擊警員
20614，另在上水廣場2樓企圖管有一支警用
雷明登霰彈槍。

●香港文匯報記者葛婷

圖搶槍襲警管有槍械 男生三罪表證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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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日被告陳鎮顯被制服後由多
名警員押走。 資料圖片

兩名被告依次為方浩軒（25歲）和報稱
無業的還柙者吳偉豪（40歲），同被

控於去年6月23日在香港串謀協助方浩
軒，在未被授權下將一個口罩連同包裝袋
攜離荔枝角收押所。
吳偉豪原本涉及的控罪，即2019年11月
在元朗一個停車場及倉庫內，藏有4枚汽
油彈、100公升足可製造逾300枚汽油彈的
汽油等，被控在公眾地方管有攻擊性武器
及管有物品意圖摧毀損壞財物。他早前承
認兩罪，今年7月21日被判入獄5年，現
正服刑中。
控方昨日在庭上讀出開案陳詞，並在庭
上播出案發前一天吳偉豪與女親友會面交
談的閉路電視片段。片段顯示，吳偉豪稱
「聽日『黑記』公務探訪，叫佢帶定多

啲，我有嘢畀佢」、「我會同方浩軒1分
鐘私人時間先……佢知我做咩㗎喇……」
其間，次被告又用手指着口鼻位置說：
「係呢樣嘢。」
控方讀出時任高級懲教主任郭穩捷的口

供指，他獲下屬報告，懷疑吳偉豪將把一
些未經許可的物品交給訪客。在核對文件
後，發現方浩軒和其助理蔡凱倫早前以吳
偉豪有需要就家庭問題作諮詢為由，向懲
教署提出聯合書面申請公務探訪，並獲批
准於案發當日與吳偉豪會面，因而推斷蔡
凱倫就是吳偉豪口中的「黑記」，故吩咐
二級懲教主任張啟豐在3人會面時進行監
視。
控方指出，在3人會面期間，方浩軒將
一疊文件放到桌面。蔡其後提出讓方和吳

私人會面，二級懲教助理張啟豐遂與蔡離
開探訪室。郭穩捷隨後在閉路電視見到吳
偉豪從褲袋取出東西放在文件底部，方浩
軒則彎腰伏在枱面從文件底取出東西，並
在枱底做了一些手部動作。
其後，方浩軒被荔枝角收押所總懲教主

任（行政）阮啟光查問，終取出一個連包裝
的「圣光」口罩，以及一張有藍色筆跡的紙
條，並確認是吳偉豪將該口罩交給自己。

控方：被告認不滿無CSI口罩
控方透露，吳偉豪在接受調查時，承認

不滿懲教署只提供內地製的「圣光」口
罩，而非懲教署製造的CSI口罩，故明知
探監訪客不准從收押所帶走任何物品，仍
然堅持將口罩交給首被告，以作「投訴監

獄無口罩」之用。
裁判官劉淑嫻昨日裁定兩被告表證成

立，方浩軒自辯稱從未打算取走口罩，聲
言吳偉豪將口罩交給自己時探訪並未結
束，中途因房間要消毒才短暫離開，當時
以為很快會再回到房間繼續會面。
方浩軒被質問為何要把口罩放進褲袋時

稱，當時吳偉豪神情緊張，不斷叫自己
「袋住先，袋住先」，理解對方是擔心提
出對口罩的不滿後會被懲教人員為難，認
為「無理由當住佢面做啲令佢擔憂嘅

事」。
根據《監獄條例》第十八條，任何人在
未獲授權下將任何槍械、彈藥、武器、工
具、令人醺醉的酒類、鴉片或其他藥物、
煙草、金錢、衣物、糧食、信件、文件、
書簿或任何其他物品帶進、拋進或以任何
形式引進或傳遞入任何監獄，或傳遞給任
何在監獄外受羈押的囚犯，或放置在監獄
外任何地方而意圖讓囚犯管有，或將上述
物品攜離監獄，均屬犯罪，一經定罪，可
處第一級罰款及監禁3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女
長毛」雷玉蓮去年 10月疫情高峰
期，借所謂「悼念」南丫島海難死者
為名，在中環碼頭起祭壇及燒冥鈔，
更以「宗教理由」拒戴口罩。她昨日
在東區裁判法院狡辯稱，自己不戴口
罩是要與佛祖和死難者「溝通」，是
出於「尊重」和「良知」，暫委裁判
官曾慶東揶揄：「咁你唔戴口罩又有
冇良知啊？」最終判「女長毛」罰款
5,000元。
雷玉蓮被控於2020年10月1日，

無合法權限或合理辯解，在指明的期
間內，在中環4號碼頭外的公眾地
方，沒有佩戴口罩，違反第五百九十
九I章《預防及控制疾病（佩戴口
罩）規例》第5A條。
被告於上月21日受審時聲稱自己
信奉佛教，當時因為拜祭先人，故不
戴口罩以便「同佛祖、死難者講
嘢」，更稱當時進行的是「宗教活
動」，而「我尊重死難者，堅持唔戴
口罩」是因為「良知」等等。當時，
暫委裁判官曾慶東已明言這並不符合
條例所列的合理辯解，並將案押至昨

日裁決。
曾慶東昨日在庭上指出，被告身處

在公眾地方，在警方屢次警告下仍堅
持決定，更一度咒罵警員。當時正值
疫情高峰期，佩戴口罩應是市民最低
限度可做及輕而易舉的事，被告對自
己的作為無合理辯解，從其身上不見
掛有口罩，推斷並非暫時除下。
「女長毛」昨日自行求情時語無倫
次地稱「願39名死難者安息，我啲
朋友都離開晒香港喇」，曾官即時打
斷及質問道：「同冇戴口罩有咩關
係？」被告續狡辯稱：「我要同佛祖
『溝通』、同死難者『溝通』，有良
知嘅人都知道自己嘅責任。」曾官斥
道：「疫情肆虐期間，咁你唔戴口罩
又有冇良知啊？」
針對「女長毛」有關「因宗教理由

不戴口罩」的說法，曾官在宣判時表
示，法庭尊重宗教自由，但被告的說
法可謂「聞所未聞」，若所有人以同
一理由跟隨，「隨時隨地企喺度話同
神對話就可以除低口罩」，等同令法
律如無物，遂裁定被告罪名成立，罰
款5,000元，並須於45天內繳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屯門澤豐花園出現兩
名變態男不約而同徘徊在同一名女鄰居屋外，拾起女事
主放置門外的高跟鞋狂「索」。有街坊目睹後告知女事
主，女事主擔心人身安全，安裝閉路電視拍下的兩男醜
行，並報警求助。警方根據閉路電視片段，以「遊蕩」
罪，在兩日內先後拘捕住在同屋苑的兩名男子。
被捕兩名男子分別姓馮（30歲）及姓郭（31歲），

報稱任職藥房售貨員及無業。初步調查顯示，兩男同
住屯門澤豐花園，但互不相識，亦不認識案中女事
主。警方正調查兩人犯案動機，不排除兩人同對高跟
鞋有興趣。
屯門警區刑事調查隊梁冠灝督察昨日表示，警方於
本周一接獲居於屯門澤豐花園的女住客報案，調查
後於本月3日及4日以涉嫌遊蕩罪拘捕涉案兩男，並在
兩人寓所起出犯案時穿着的衣物。
警方大讚街坊和女事主警覺性高，其中女事主立即
安裝閉路電視拍下證據，令警方可以快速執法，並呼
籲市民若發現有可疑者出沒，應盡早報警，阻止罪案
發生。
警方強調，若有人在公眾地方遊蕩，而導致他人合
理地擔心本身的安全，有可能干犯遊蕩罪。根據香港
法例第二百章《刑事罪行條例》，一經定罪最高可處
監禁兩年。
今年5月，長沙灣凱樂苑凱旭閣亦發生過類似事件。
當時，一名男子在屋苑走廊遊蕩，其後盯上放置在單位
外的鞋。該男子一隻手拿起鞋狂聞數秒，另一隻手則放
在自己下體位置疑做出猥褻動作。警方在同月22日以涉
嫌破壞公眾體統拘捕了一名姓曾（23歲）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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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片段，當日葉子祈
在巴士內因拒戴口罩與人
口角。 資料圖片

●警方去年6月24日召開記者
會，證實已拘捕兩名被告並展示
一個與案中同類型的口罩正反面
式樣。 資料圖片

●●方浩軒方浩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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